
  东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联合处理工作机制的通知

东政办字〔20 23 〕 29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重要论述，坚
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地保障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权益，妥善解决社会保险费征缴过
程中产生的投诉举报相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建立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一站式”联合处理工作机制。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一）一端受理、效率优先。县人社局作为投诉举报的统一受理部门，整合社会保险费投诉
举报受理渠道，承接各渠道转办的案件，核实欠费相关事实情况，确认是否满足受理条件。对因
劳动关系不明确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的原因及确认劳动关系的方式；对
于劳动关系明确、欠费事实清晰的，应及时将核实情况告知当事双方，启动处置流程。同时，告
知当事双方办理流程和渠道，缩短投诉举报处置时长，降低群众维权成本。

  （二）依法处置、兼顾公平。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人民调解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山东省税收保障条例》《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平公正
处置各类投诉举报，及时告知当事人和解、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合法解决
途径和相关法律责任，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
负面舆情、越级上访等不稳定情形。

  （三）综合治理、凝聚合力。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密切协作、齐抓共管，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明确调度推进情况，研判案件风险程度。对涉及群体性、欠费金额高、易引
发舆情的高风险案件，信访、公安、司法等部门要提早介入，动态管理，依法依规处置，预防矛
盾向上蔓延。

  （四）防化结合、多元调解。坚持柔性引导与刚性执法相结合，有效运用说服教育、约谈警
示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引导企业和职工双方采取和解、调解等方式解决，并作为下达催缴法律
文书、强制执行措施的前置环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各有
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纠纷化解工作，实现“一站式”化解。

  二、工作职责

  成立东明县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联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并下设
办公室，具体职责如下：

  （一）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社保费投诉案件综合处理工作，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
会矛盾和风险，妥善处置重大社保费投诉案件；

  2.负责组织协调、推动和督促有关部门开展社保费投诉案件综合处理工作，汇总掌握社保费
投诉案件综合治理动态，提出社保费投诉案件综合治理工作对策建议。



  （二）县人社局职责

  1.负责受理涉及劳动关系的争议，核实确认劳动关系；

  2.负责根据劳动关系确认情况，为投诉举报职工办理相关险种的参保登记；

  3.负责受理涉及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争议，核定相关险种应缴费额；

  4.负责向税务部门函告投诉相关险种欠费情况，移交欠费资料；

  5.参与联合约谈调解及矛盾化解。

  （三）县医保局职责

  1.负责根据劳动关系确认情况，为投诉举报职工办理相关险种的参保登记；

  2.负责受理涉及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争议，核定相关险种应缴费额；

  3.负责向税务部门函告投诉相关险种欠费情况，移交欠费资料；

  4.参与联合约谈调解及矛盾化解。

  （四）县税务局职责

  1.负责召集联席会议，细化完善工作流程；

  2.负责根据人社、医保部门核定的应缴费额（含滞纳金）,依法依规履行费款征收职责，开展
催报催缴工作；

  3.负责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参与联合约谈调解及矛盾化解。

  （五）县信访局职责

  1.负责处置投诉举报中相关的信访事件；

  2.参与联合约谈调解及矛盾化解。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小事不出乡镇、大事不出县区”的工
作原则，加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联合处理、联动调
处的思想认识，凝聚协作共治共识，依法履职尽责，及时妥善处理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

  （二）明确分工，落实自身职责。各有关单位要立足本职任务，充分发挥社会保险费征缴问
题联合处理机制的作用，明确工作职责，细化落实举措，落实责任人员、联络人员，坚持长效管
理，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联合处理工作顺利开展，相关投诉争议处理及时、风险可控。

  （三）强化协作，有效化解矛盾。各有关单位要以实现群众“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次”诉
求为目标，在充分发挥各自业务优势的基础上，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综合采取调解、和解等多种方式，上下联动、通力配合，形成协同共治的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联
合处置格局。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调动多方资源参与处置工作，
促进征缴投诉举报就地受理、就地解决，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问题联合处理工作有序进行、持续
推进。



   

   

   

   

  附件：东明县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联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东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东明县社会保险费投诉举报联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宋自立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朱        攀        县税务局局长  

                                       孙培兴        县人社局局长  

成        员：王德中        县人社局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范明军        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主任  

            王文胜        县信访局党委委员、督查专员  

            张海根        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付锋        县人社局社保中心稽核科征缴负责人  



               张      卓      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参保登记股股长  

          张永法      县信访局信访服务中心初级助理工程师  

               冷      蕾      县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副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税务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朱攀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